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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重组问询函（需行政许可）【2017】第 49 号 

 

 

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7 年 9 月 9 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

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书”）。我部对上

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，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： 

1、本次交易你公司拟购买常州瑞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瑞杰科技”）93.5609%的股权，并承诺同意以后收购剩余

6.4391%的少数股权。对于收购剩余少数股权的相关事项，请说明： 

（1）瑞杰科技部分中小股东将合计 5.4705%的股权转让给瑞杰

科技实际控制人王卫红，你公司是否与王卫红签署收购该部分股权的

协议，收购是否存在不确定性，以及本次交易未包括收购剩余 6.4391%

股权的原因及合理性； 

（2）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中 2,575.86 万元用于支付收购王卫红持

有的受让自瑞杰科技部分中小股东的股份的对价，请说明该部分资金

的计算过程，募集该部分资金的合理性及必要性，是否符合《关于上

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问题与解答》中的

规定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、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最近三年股权转让、增资的价格的评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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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估值方法，评估或估值结果及其与账面值的增减情况，以及与本次

交易价格的差异以及存在差异的原因和合理性。 

3、标的公司注塑包装类产品在报告期内的毛利率分别为 23.19%、

22.16%和 18.75%，请详细说明在报告期产品毛利率呈现下降趋势的

情况下，预测未来毛利率为 21.36%的依据和合理性。 

4、标的公司注塑包装类产品和吹塑包装类产品的单价在报告期

内呈现下降趋势，请说明按照 2017 年 1-6 月的平均单价作为预测的

未来单价的依据和合理性。 

5、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家具家电类产品的明细情况，以及标的

公司向常州鼎立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采购手柄的用途。 

6、请参照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

号—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（2014 年修订）》第十五条的规定，核

查将交易对方穿透披露至自然人、有限责任公司、股份有限公司、国

有资产管理部门等后的合计人数是否存在超过 200 人的情形，请独立

财务顾问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7、本次重组交易对手方上海联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向你公司转

让标的公司股份尚需取得上级单位的批准，请说明上述审批事项的进

展，是否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，并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明

确意见。 

8、请根据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15 年修订）》

的相关规定，更新报告书中关于募集配套资金管理和使用的内部控制

制度部分的相关表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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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、请补充披露保证瑞杰科技核心专业人才稳定性和积极性的具

体措施。 

10、你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12 月和 2017 年 4 月收购深圳市润天

智数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合计 10.0248%股权，请说明上述交易是否

与本次购买标的资产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的业务范围，是否需纳入本次

累计计算的范围，若需要累计计算，请根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

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—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（2014 年

修订）》的要求，补充披露你公司收购深圳市润天智数字设备股份有

限公司的相关情况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9 月 23 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。 

    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7 年 9 月 15 日 

 

 

 


